
 

证券代码：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63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收购涉及矿业权信息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内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受让方”、“乙方”或“兴业

矿业”）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叁仟陆佰陆拾伍万肆仟叁佰元整（¥3,665.43 万元）收购公司控股

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控股股东”、“转让方”、“甲方”或“兴业集团”）

持有的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邦矿业”）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收购涉及采矿权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储备战略资源，丰富上市公

司产品结构，消除潜在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的资金将全部以公司自有

资金进行交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由于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荣邦矿业目前正处于筹建期，2015 年 1-8 月份实

现净利润-102.25 万元，对兴业矿业 2015 年度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3、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内蒙古兴业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的事项已经过董事会审议批

准。 

特别风险提示： 

1、业绩暂时无法体现风险 

荣邦矿业目前尚处于建设期，未正式投入生产，根据技改和投产进度安排，预计荣邦矿业

将于 2017 年 5 月投产，其所拥有的矿产资源经济价值暂时还无法在其业绩中体现。 

2、价格波动风险 

受国际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银铜铅锌价格的波动将会影响该项目的经

济效益。 



 

3、盈利预测风险 

目前，荣邦矿业尚未投产运营，经审计处于亏损状态，根据技改和投产进度安排，预计荣

邦矿业将于 2017 年 5 月投产。根据双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如本次收购完成后，荣邦矿

业盈利未能达到承诺数，则由兴业集团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履行补

偿义务。 

4、或有事项风险 

2014 年 3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

腾旗油房西矿区银铜铅锌矿年采选 30 万吨（1000 吨/日）铜铅锌多金属矿石项目用地的预审意

见》（内国土预审字[2014]14 号），建设项目拟使用克什克腾旗新开乡集体土地 22.2406 公顷。

项目总用地中：采矿工业场部分占用 3.7362 公顷、选矿工业场部分占用 3.1436 公顷、尾矿库

部分占用 13.3333 公顷、生产和生活辅助设施部分占用 2.0275 公顷。用地规模符合《工程项目

建设用地指标》的有关要求，同意通过预审。该预审意见有效期为两年。 

为了保证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不因土地使用而遭受损失，兴业集团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

后，兴业集团将积极督促与配合荣邦矿业开展与获得土地权属相关的各项工作，并协助荣邦矿

业尽快取得主要生产经营用地所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确保本次收购完成后兴业矿业不

因荣邦矿业用地不规范问题受到损失。本次收购完成后，如荣邦矿业因用地不规范问题而受到

损失的，兴业集团将就荣邦矿业遭受的损失以现金形式向兴业矿业进行赔偿。 

因本次收购前的相关或有事项的责任承担，兴业集团承诺：荣邦矿业成立至今不存在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本次收购完成后，若荣邦矿业因本次收购股权交割日前的劳动与员工社会保险、

资产瑕疵、经营合法性等或有事项导致荣邦矿业受到处罚、受到任何主体依法有效追索或被要

求补缴相应款项的，兴业集团将向兴业矿业全额补偿荣邦矿业承受的相应的负债、损失，避免

给兴业矿业造成任何损失。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人民币叁仟陆佰陆拾伍万肆仟叁佰元整（¥3,665.43 万元）收购兴业集

团持有的荣邦矿业 100%股权，因兴业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此次股权转让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赤峰荣

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决定以人民币叁仟陆佰陆拾伍万

肆仟叁佰元整（¥3,665.43 万元）收购兴业集团持有的 100%股权。公司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非关联董事全票赞成通过该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已事

前认可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手（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转让荣邦矿业股权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其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150000000005436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自 2001 年 07 月 16 日至长期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注册资本：40,000 万人民币元 

住所：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 号 

经营范围：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

承，化工产品（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兴业集团持有荣邦矿业 100%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者权利；不

存在涉及所持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15042500000195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营业期限：长期 



 

法定代表人：于庆有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50 万元 

住所：克什克腾旗新开地乡苇塘河村 

经营范围：银、铜、铅、锌矿采、选、销售，矿山机械配件、化工产品、五金

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出具的天衡审字

（2015）02109 号《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荣邦矿业总资产 10,850.47 万元，净资产 3,113.53 万元，2015 年 1-8

月营业收入 0元，利润总额-135.38 万元，净利润-102.25 万元。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二）股东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前，荣邦矿业为兴业集团 100%持股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后，荣邦

矿业成为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三）主营业务情况（运营情况） 

荣邦矿业主营业务为银、铜、铅、锌矿采、选、销售，并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

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的《采矿许可证》，荣邦矿业未进行与矿产品

生产和销售相关的经营活动。 

（四）财务情况 

荣邦矿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8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0,850.47   10,625.12  

负债合计   7,736.94    7,409.3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13.53    3,215.78  

项目 2015 年 1-8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成本  0 0 

营业利润 -132.28 -99.22 

利润总额 -135.38 -99.01 

净利润 -102.25 -74.76 

（五）资产情况 

荣邦矿业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者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 

四、交易标的涉及矿业权的信息 

（一）矿业权基本情况 

采矿权：指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的《采矿许可证》授予荣邦矿业

的采矿权，具体信息如下： 

采矿权人 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权证号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地址 克什克腾旗新开地乡苇塘河村 

矿山名称 
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银铜

铅锌矿 

开采矿种 锌矿、铅、铜、银、金 

开采方式 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 30 万吨/年 

矿区面积 2.6910 平方公里 

有效期 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035 年 1 月 30 日 

（二）矿业权涉及的行业情况 

1、主要产品或者服务的用途 

荣邦矿业未来的主要产品是银、铜、铅、锌矿，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取得采矿

许可证，仍需一定时间进行建设，尚未进行生产，也未实现销售。 



 

2、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荣邦矿业尚未进行生产，根据中国冶金矿业鞍山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油房西矿区银铜铅锌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方案》，荣邦矿业采用地下开采方式，主体采矿法为无底柱浅孔留矿法，选

矿厂采用“破碎、磨矿、铜铅混浮-铜铅分离-混浮尾矿选锌”工艺流程。 

3、主要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荣邦矿业未来将根据矿井开拓状况及企业生产经营计划，组织安排生产。 

（2）销售模式 

目前荣邦矿业尚未实现销售。 

（三）是否具备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的说明 

在完成本次股权收购后，兴业矿业将作为荣邦矿业的 100%控股股东直接参与荣

邦矿业的经营管理；公司已从事矿业开发多年，具备矿业勘探、开发利用所需要的

资质条件。 

银铜铅锌矿行业不属于特许行业准入条件的特定矿种。 

（四）与矿业权有关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1、历史权属情况 

（1）探矿权的取得 

2006 年 6 月 10 日，天津华北地质勘查总院与荣邦矿业签署《勘查权转让合同》，

合同转让标的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油房西银矿普查探矿权，勘查面积为 7.54 平方公

里，转让费 300 万元。2006 年 7 月 9 日，赤峰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探矿权转让审批通

知书（赤国土探转[2006]36 号），认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油房西银矿普查项目，基本

符合国家有关探矿权转让的法规要求，准予转让。 



 

2006 年 8 月，荣邦矿业取得探矿权证，证号：1504000620387，有效期限：2006

年 8 月 1 日至 2007 年 8 月 1 日。 

2007 年 7 月，荣邦矿业对该项目进行了探矿权延续，证号：1500000731532，有

效期限：2007 年 7 月 25 日至 2008 年 8 月 1 日。 

2008 年 7 月，荣邦矿业对该项目进行了探矿权延续，证号：T15120080702013904，

有效期限：2008 年 7 月 21 日至 2009 年 8 月 1 日。 

2009 年 8 月，荣邦矿业对该项目进行了探矿权延续，证号：T15120080702013904，

有效期限：2009 年 8 月 2 日至 2010 年 8 月 2 日。 

2010 年 8 月，荣邦矿业对该项目进行了探矿权延续，证号：T15120080702013904，

有效期限：2010 年 8 月 3 日至 2012 年 8 月 2 日。 

2012 年 12 月 ， 荣 邦 矿 业 对 该 项 目 进 行 了 探 矿 权 延 续 ， 证 号 ：

T15120080702013904，有效期限：2012 年 8 月 3 日至 2014 年 8 月 2 日。 

2014 年 7 月，荣邦矿业对该项目进行了探矿权延续，证号：T15120080702013904，

有效期限：2014 年 7 月 22 日至 2016 年 7 月 21 日。 

（2）探转采 

2015 年 1 月 30 日，荣邦矿业取得内蒙古国土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编号：

C1500002015013210137183，有效期限：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035 年 1 月 30 日。 

2、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备评审中心出具《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油房

西矿区铜铅锌银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内国土资储评字[2012]50

号），通过评审的储量为：截止 2011年 11月 30日，总矿石量（331＋332＋333）1210.43

万吨；银矿石 174.90 万吨，银金属量 194.71 吨，银品位 111.33g/t；铅矿石 419.44

万吨，铅金属量49629.89吨，铅品位1.18%；锌矿石1017.08万吨，锌金属量163642.33

吨，锌品位 1.61%；铜矿石 128.39 万吨，铜金属量 8382.63 吨，铜品位 0.65%。伴

生资源：银矿石 1031.60 万吨，银金属量 433.51 吨，银品位 42.02g/t；铅矿石 269.46



 

万吨，铅金属量 9018.85 吨，铅品位 0.33%；锌矿石 81.88 万吨，锌金属量 5549.99

吨，锌品位 0.68%；铜矿石 69.93 万吨，铜金属量 1526.05 吨，铜品位 0.22%；金矿

石 144.85 万吨，金金属量 281.97 千克，金品位 0.19g/t；全矿区伴生硫元素含量

80.98 万吨，硫平均含量 6.69%。 

2013 年 1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

腾旗油房西矿区铜铅锌银矿勘探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内国土资储备

字[2013]7 号），同意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3、具备矿产资源开发条件情况 

荣邦矿业矿区交通方便，矿区用水、用电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矿山矿体连续稳

定，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简单，采矿成本低。 

4、出让方出让矿业权权属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荣邦矿业 100%股权，矿业权仍在荣邦矿业，不涉及矿业权权属

转移，无需履行前置行政审批手续，仅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

厅进行备案即可。 

5、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荣邦矿业已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等。 

6、上市公司本次取得探矿权、采矿权等主要无形资产的权属需要履行的审批程

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荣邦矿业 100%股权，矿业权仍在荣邦矿业，不涉及矿业权权属

转移，无需履行前置行政审批手续。  

7、矿业权未来的权属续期情况  

荣邦矿业的采矿权有效期限 20 年，自 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035 年 1 月 30 日，

暂不存在延期情况。 

（五）上市公司应当列表披露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涉及的有关报批事



 

项 

1、项目立项获得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情况 

荣邦矿业已经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出具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以及内

蒙古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核准通知等相关手续。 

2、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证照获得相关环保部门批复情况 

荣邦矿业尚需一定时间进行建设，尚未取得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排污

许可证。 

3、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获得安全生产部门批复情况 

荣邦矿业尚需一定时间进行建设，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4、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等证照获得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2013 年 12 月 30 日，内蒙古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出具《关于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银铜铅锌矿年采选 30 万吨（1000 吨/日）铜铅锌多金

属矿石项目选址的批复》（内建规[2013]693 号），同意项目选址位置，项目总用地约

22 公顷。 

2014 年 3 月 26 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银铜铅锌矿年采选 30 万吨（1000 吨/日）铜铅锌多金属

矿石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内国土预审字[2014]14 号），建设项目拟使用克什克腾

旗新开乡集体土地 22.2406 公顷。项目总用地中：采矿工业场部分占用 3.7362 公顷、

选矿工业场部分占用 3.1436 公顷、尾矿库部分占用 13.3333 公顷、生产和生活辅助

设施部分占用 2.0275 公顷。用地规模符合《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的有关要求，

同意通过预审。 

5、生产许可证获得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荣邦矿业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的《采矿

许可证》。  



 

6、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所需其他涉及报批事项及获得相关部门批复情

况 

本次收购的荣邦矿业股权下属矿业权不涉及其他报批事项和相关部门批复情

况。 

（六）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矿业权相关资产最近三年历史经营情况 

荣邦矿业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取得证号为 C1500002015013210137183 的《采矿

许可证》，尚未进行生产，未有营业收入。 

（七）与矿业权相关的风险 

1、无法获取相配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的行政审批风险 

矿产资源采选，除需要获得采矿权证外，配套还需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排污

许可证等，公司存在由于投入不足或安全、环保措施不到位而无法获取安全生产许

可证和排污许可证的行政审批风险，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工程建设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险  

矿产资源开采是一个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前期需

投入大量资金，公司存在工程建设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险。  

3、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 

荣邦矿业未来开采过程中，如果因开采地质环境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如顶底

板围岩的稳定性、矿体形态等)，进而影响采矿工程进度，存在无法达到采矿规模的

风险。同时，还存在矿山地质灾害(包括山洪泥石流、采空塌陷)等导致无法达到预

期采矿规模的自然条件约束风险。 

4、安全生产的风险 

由于矿产资源采掘行业的特点，公司并不能完全规避安全生产的风险。 

5、矿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的风险 



 

由于银铜铅锌属于国际大宗商品，国际经济环境对银铜铅锌的价格具有重大影

响，如果未来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导致银铜铅锌的价格下滑，将会使荣邦矿业未来的

盈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 

6、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国家对矿业权实行有偿使用，企业在使用矿业权时需缴纳矿业权使用费、矿业

资源补偿费、资源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如果国家对矿业权有偿使

用的税费标准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矿业权的实际收益产生较大影响。 

7、缺乏矿山经营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的风险 

矿产资源采选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地质、采矿、选矿、测绘、水文、

环境、机械、电气、建筑、经济、管理等多学科专业知识，虽然公司对矿山经营管

理积累了较多经验并培养了一批得力人才，但未来如果因薪酬等原因造成人才流失，

或公司人才培养的速度跟不上公司扩大的需要且无法及时招聘到足够的专业人才，

会给公司的日常经营带来风险。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 

转  让  方：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  让  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 

荣邦矿业 100%股权（目标股权） 

2、转让金额 

人民币叁仟陆佰陆拾伍万肆仟叁佰元整（¥3,665.43 万元） 

3、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4、支付期限 

受让方应在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后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5、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在受让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后生效 

6、违约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或拒不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陈述、保证、义务或责

任，即构成违约行为。 

（2）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致使其他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

违约方应就上述任何费用、责任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

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的补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

产生的损失相同，上述补偿包括守约方因履约而应当获得的利益，但该补偿不得超

过协议双方的合理预期。 

（二）业绩补偿协议 

甲  方：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承诺利润数 

双方同意，以采矿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盈利预测数作为本协议项下的利润预测

数。据此，双方确认，目标采矿权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的利润预测

数分别为人民币 422.20 万元、1,833.68 万元及 2,427.05 万元。 

2、盈利预测差异的确定 

在补偿期内，甲方进行年度审计时应对目标采矿权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实现的净利润数（以下简称“实际利润数”）与本协议第 1.1 条约定的承诺利润数的

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甲方年度审计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于



 

甲方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专项核查意

见”），乙方应当根据专项核查意见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并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约

定的补偿方式进行补偿。 

3、利润补偿方式 

本协议第二条规定的专项核查意见出具后，如发生目标采矿权实际利润数低于

承诺利润数而需要乙方进行补偿的情形，甲方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后按照本协

议第 3.2 条规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乙方当年应补偿金额，并向乙方就承担补偿义务

事宜发出书面通知。乙方应当于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履行

补偿义务。 

补偿期内每个会计年度乙方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每年应补偿金额=目标采

矿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利润数－目标采矿权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已

补偿金额。 

上述公式所称补偿期限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在

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

额不冲回。 

4、违约责任 

一方未履行或部分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守约方造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要

求违约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5、附则 

（1）本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在甲方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后生效。 

（2）若《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或终止的，则本协议同时解除或终止。 

（3）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交易定价依据 

（一）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1、评估结果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5）第 1053 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荣邦矿业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3,665.43 万元。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2、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荣邦矿业资产账面价值 10,850.47 万元，评估价值

11,402.37 万元，评估增值 551.90 万元，增值率 5.09%；负债账面价值 7,736.94 万

元，评估价值 7,736.94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3,113.53 万元，评

估价值 3,665.43 万元，评估增值 551.90 万元，增值率 17.73%。 

评估汇总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22.45  126.21  3.77  3.07  

2  非流动资产  10,728.03  11,276.16  548.13  5.11  

3   固定资产  405.61  555.00  149.39  36.83  

4   在建工程  3,032.02  3,414.89  382.87  12.63  

5   工程物资  205.04  205.04    0.00  

6   无形资产  6,672.76  6,689.57  16.81  0.25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6.81  295.86  -0.94  -0.32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79  115.79    0.00  

9  资产合计  10,850.47  11,402.37  551.90  5.09  

10  流动负债  7,736.94  7,736.94    0.00  

11  负债合计  7,736.94  7,736.94    0.00  

12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113.53  3,665.43  551.90  17.73  

3、交易定价依据 

经协商，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权收购的最终转让价款以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确定，公司拟以人民币叁仟陆佰陆拾伍万肆仟叁佰元整（¥3,665.43 万元）收购

兴业集团持有的荣邦矿业 100%股权。 

（二）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支出款项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七、交易标的的交付和过户时间安排 

双方同意，受让方应在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后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

价款。 

八、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涉及采矿权能够为公司的发展储备战略资源，丰富上市公司产品结构，

消除潜在同业竞争，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投资的资金将全部以公司自有资

金进行交付，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 

由于本次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荣邦矿业目前正处于筹建期，2015 年

1-8 月份实现净利润-102.25 万元，对兴业矿业 2015 年度净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 

九、2015 年初至披露日与兴业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到信息披露日，公司与兴业集团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4,383.85 万

元。 

十、交易对方的履约能力 

转让方保证依法拥有目标股权，并对目标股权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保证

目标股权没有向任何第三者设置担保、质押或任何第三者权益。  

十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同

业竞争。 

十二、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相关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同意将《关于收购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

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有利于避免公司控股股东兴业集团与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从根本上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2、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在审议相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应依法

回避表决。 

3、承担本次收购评估工作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交易对方及公司均没有现实的及预

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进行评估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和

要求。 

综上，我们同意将本次收购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1、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收购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荣邦矿业相关证照；  

4、兴业矿业与兴业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5、兴业矿业与兴业集团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  

6、《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天衡审字[2015]02109 号）； 

7、《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

项目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 1053 号）；  



 

8、《赤峰荣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克什克腾旗油房西矿区银铜铅锌矿采矿权评估 

报告》（天兴矿评字[2015]第 0048 号）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八日 




